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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规范》
（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目前深圳市已建成数千个人防工程和数十条轨道交通兼顾

人防工程，为战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可靠的护民之盾。人

防工程建成后的维护管理工作，既能保持人防工程始终处于良好

的战备状态，也能有效地发挥人防工程的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对应对未来城市战争空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定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规范》，使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有规可依，该文件不仅适用于全市的普通人防工程，也适用于轨

道交通兼顾人防工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4 月 7 日发布的《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

务的通知》，《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规范》获批立项。本文件的行业

主管部门为深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牵头单位为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主要起草过程

2024 年 4 月，深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组建了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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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编制组开展了实地调研，查看了福田区和南山区不同年

代建设的人防工程，并收集了相关的人防工程建设资料。

2024 年 6 月，编制组经大纲研讨、分工编写、标准合稿、

初稿讨论、初稿审核等环节，编制了本文件。

2024 年 7 月，第一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工作，共收集到 18

家单位的反馈意见，提出了 24 条意见或建议。

2024 年 11 月，组织原解放军理工大学、广东省民防协会等

单位专家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共提出了 24 条意见或建议。

2025 年 2 月，第二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共收集到 29 家单

位的反馈意见，提出了 13 条意见或建议。

2025 年 5 月到部分区开展现场调研，修改完善标准。

2025 年 6 月完成标准的修改，形成送审稿。

三、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

准的对标情况

（一）主要依据

本文件主要内容的依据是现行国家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具

体如下：

《建筑颜色的表示方法》（GB/T 18922）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34）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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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试验测试与质量检测标准》（RFJ

04—2009）

《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RFJ 013—2010）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 01—201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RFJ 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RFJ 05—2015）

（二）与国内标准对标情况

1.与行业标准的比较。

目前，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相关标准和规定，在行业层面，

主要有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于 2001 年颁发的《人民防空工程维

护管理办法》、2015 年出台的《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

（RFJ05—2015），前者实施了 20 余年，内容覆盖全国所有地区

和各类人防工程，条文多且繁，部分条文不适合深圳实际。另外

未涉及轨道交通兼顾人防，不利于该类工程的管理维护。

2.与省市相关标准的比较。

广东省于 2018 年出台了《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暂行规定》，但

缺少相关的技术标准；深圳市于 2021 年发布了《深圳市结建式

防空地下室人防设施维护管理指引》，但涉及范围较窄、维护方

法单一、管理制度缺少，如人防工程一般涵盖数十类人防设备，

但此指引仅包括 8 类，在涉及专业范围上也缺少土建、结构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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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方面的内容，在适用性、可操作性方面不足。

全国其他省市也出台了人防工程维护技术标准，如《北京市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技术规程》（DB11/T 1777—2020），该文件区

分了日常维护和专业维护，文件条文大多采用简洁明了的表格方

式，明确了检查与维护内容、周期等要素；《上海市民防工程运

行维护技术标准》（DG/TJ08—2418—2023），该文件区分了维护

项和检测项，文件以条文加附表的方式编写，附录有常见问题的

维修养护要求；《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技术标准》（DBJ

33/T 1309—2023），该文件区分了常规维护和专项维护，文件以

条文方式编写，除人防工程通用维护的内容外，增加了信息系统

的维护和工程管理的要求。

与其他省市标准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

（1）涵盖范围广

本文件除不适用指挥工程外，可适用于结建式防空地下室、

单建式人防工程和轨道交通兼顾人防工程，解决了轨道交通兼顾

人防无维护管理标准的问题。

（2）内容覆盖全

文件内容上体现了维护与管理并重的原则，既有维护的技术

标准，又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并细化维护项目、增加维护类型、

周期和常见故障排除等具体内容，便于一线人员使用标准开展维

护管理工作，便于区分维护管理责任。

（3）完善了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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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补充完善了人防工程标识设置的相关要求和图示，解决

了当前人防工程标识设置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及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

述

（一）范围

本文件第 1 章明确了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为提高人防工程

维护质量，编制组在工程维护的内容编排上，将具体设备设施的

维护项目、维护方法、维护类型和维护周期一并给出，以方便工

程管理人员和一线维护人员使用。

文件适用于深圳市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轨道交通工程

兼顾人防可参照执行，不适用于指挥工程及涉密人防工程。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包括标准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规范，参照国内相关标准、文献，

确定了人民防空工程、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等 29 个术语和定

义。

（四）基本要求

明确了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责任单位，明确维护管理的内容，

提出了维护管理应达到的标准。

（五）管理制度

对人员职责、工程维护、检查、管理和档案资料列出明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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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六）土建工程

对土建设施的维护项目作出具体维护内容和要求。

（七）孔口防护设施

对孔口设施的维护项目作出具体维护内容和要求。

（八）通风空调系统

对通风空调设备的维护项目做出具体维护内容和要求。

（九）给排水、供油系统

对给排水、供油设备的维护项目作出具体维护内容和要求。

（十）电气系统

对电气设备的维护项目做出具体维护内容和要求。

（十一）轨道交通兼顾人防工程

考虑到轨道交通兼顾人防工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因此仅对

防护部分提出了维护管理要求，主要包括基本要求、防护结构和

防护设备系统，当本文件缺少相关防护部分的维护要求时，提出

可参照当地或企业制定的维护规程实施。

（十二）标识系统

为统一深圳市人防工程标识系统，明确了标识牌、标识带制

作、设置及维护要求。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不涉及。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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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意见分歧。

七、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为深圳市开展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工作提供了技

术依据，为推荐性地方标准。本文件发布后在深圳市范围内实施，

针对该文件涉及专业多、操作性强，建议及时开展标准宣贯，组

织起草人员、行业专家和技术骨干组成宣贯团队，统一宣贯口径，

开展线上或线下培训，并定期深入一线走访了解实施情况，对实

施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以利于标准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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